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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9          股票名称：王府井           编号：临 2016－051 

债券代码：122189          债券简称：12王府 01 

债券代码：122190          债券简称：12王府 02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信托项目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受托方：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信托类型：单一资金信托 

 延长期限：24 个月 

 延长期内预计年化收益率：8.5%/年 

 

一、情况概述 

2013年 8月 29日，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受益

人”）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北京信托•财富 21号（陕西

富力）单一资金信托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信托”或“受托人”）财富 21号（陕西富力）单一资金信托项目（以下简称“本

信托”），投资金额 80,0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 12%，投资期限 2+1 年。 

本信托项目于 2013 年 9月投资。截至 2015 年 12月，公司累计收回信托收益

共计 18,149.63万元（计息期间为 2013年 9月至 2015年 9月）。2016 年 2月，公

司收回本金 5,000万及当期收益 196.67万元（计息期间为 2015年 10 月至 2016年

2月）。2016年 4月，公司收回本金 20,000万元及当期收益 1,315.31万元（计息期

间为 2015 年 10月至 2016年 4月）。2016年 5月，公司收回本金 10,000万元及当

期收益 680.60万元（计息期间为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5月）。 

截至 2016年 5月，公司共收回本信托项目本金 35,000万元及累计信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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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2.20 万元，年化收益率为 12%。本信托项目剩余本金 45,000万元，投资期限

至 2016年 9月。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关于投资北京信托•财富 21 号（陕西富力）单一资金信托的

公告》、本公司 2015年度报告及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规划，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

益，2016 年 7月 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以一致赞成票

通过了《关于延长信托项目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财富 21号（陕西富力）单一

资金信托项目有效期延长24个月至2018年 9月，延长期内，预计年化收益率为8.5%/

年。 

二、本信托主体情况 

（一）本次延长信托项目期限后，信托项目主体未发生变化。本公司为本信托

项目的唯一委托人及受益人，公司董事会已对北京信托的基本情况及其履约能力进

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二）北京信托基本情况 

1．受托人、发行人、管理人：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2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李民吉 

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号院 1、2号楼 

5．主要股东：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4.30%）、航天科技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5.32%）、威益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5.30%）、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分公司（持股 14.29%） 

6．主营业务及公司介绍：北京信托成立于 1984年 10月，现为经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按信托新规要求颁发的《金融许

可证》。主要经营项目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主要为资金、动产、

不动产、有价证券等信托业务。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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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京信托与本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关于北京信托其他情况，详见该公司于 2016年 5月 6日在 www.bjitic.com 上

披露的 2015 年度报告摘要。 

（三）信托项目其他主体情况 

1．陕西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916100005637559927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5050.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戴姜明 

住所：西安市未央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 B2区 1幢 40401 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10月 22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营销策划；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99%股权；陕西富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股权。 

主要业务：该公司为赛高城市广场项目住宅地块项目公司 

陕西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泰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

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截至 2016年 4月 30日，得泰公司总资产为 65,678.85万元，净资产为

17,107.02万元，负债合计为 48,571.83万元，存货为 37,144.09元。 

2016年 1-4月，得泰公司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304.50万元。 

2．西安中启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916101160653068875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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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戴姜明 

住所：西安市长安区行政中心西楼 914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 年 3月 29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主要业务：该公司长安区 125 亩商业用地项目公司。 

西安中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置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

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截至 2016年 4月 30日，中启置业总资产为 44,873.90万元，净资产为

34,361.89万元，负债合计为 10,512.01万元，存货为 36,883.84万元。 

2016年 1-4月，中启置业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51.19万元。 

三、本信托项目的主要内容 

1．目的与意义：为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2. 信托项目投资金额：本信托项目公司初始投资金额总计为 8亿元。截至本

公告出具之日，本信托项目本金为 4.5亿元。 

3. 信托项目期限：本信托项目已于 2013 年 9月投资，应于 2016 年 9月到期，

本项目期限延长 24个月至 2018年 9月。 

4. 延长期内预计年化收益率：8.5%。 

5．投资标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信托项下投资标的为陕西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得泰公司”）99%股权、西安中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置

业”）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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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担保措施 

（1）北京信托通过本信托持有得泰公司 99%股权和中启置业 100%股权，北京

信托可以通过公开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得泰公司的和中启置业股权实现信托利益，陕

西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富力”）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经评估，信托项下得泰公司的和中启置业股权价值合计为 97,134.61 万元，对

信托投资本金（4.5亿元）的保障力度仍较为充足。 

（2）得泰公司的主要资产为赛高城市广场项目的住宅地块及在建工程。 

根据陕西正源宇宏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陕西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拟了解财富 21号信托资产价值涉及陕西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陕正评报字（2016）第 015号），于评估基准日 2016年 4

月 30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得泰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5,678.85万元，评估价值为 126,937.65万元，增值额为 61,258.80万元；总负债

账面价值为 48,571.83 万元，评估价值为 76,700.24万元，增值额为 28,128.41万

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7,107.02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50,237.41 万元，增值

额为 33,130.39万元，增值率为 193.67%。 

（3）中启置业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西安市长安区约 125亩商业用地。 

根据陕西正源宇宏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陕西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拟了解财富 21号信托资产价值涉及西安中启置业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书》（陕正评报字（2016）第 017号），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4月 30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西安中启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

为 44,873.90万元，评估价值为 57,911.58万元，增值额为 13,037.68 万元；总负

债账面价值为 10,512.01 万元，评估价值为 10,512.01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4,361.89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47,399.57 万元，增值额为 13,037.68 万元，

增值率为 37.94%。 

（4）陕西富力为本信托的投资本金及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陕西富力为赛高城市广场项目旗舰开发公司，截至 2015年末总资产 137,768.75

万元，净资产 37,022.34 万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103.60万元，净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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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8.90 万元。 

（5）陕西富力实际控制人金建民、陕西赛高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

高企业”）、陕西赛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高投资”）、陕西兴丰汇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丰汇”）为陕西富力的差额补足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担保。 

赛高企业为陕西富力关联公司，其持有赛高投资 100%股权。截至 2015年末总

资产为 0.95万元，净资产-18.58万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15.03

万元。 

赛高投资为赛高城市广场项目商业地块开发公司，截至 2015年末总资产为

148,185.27万元，净资产 13,091.62万元，存货为 143,744.49万元。2015年度营

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1,647.49万元。 

兴丰汇为赛高城市广场项目酒店地块开发公司，截至 2015年末总资产为

76,955.99万元，净资产 42,496.85万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64.43

万元。 

（6）陕西富力将其对兴丰汇 9,547万元人民币债权、对得泰公司 6,014万元

人民币债权、对赛高投资 14,667.33万元人民币债权质押给北京信托。 

四、本信托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对近期及未来资金使用进行评估规划，本次延长信托项目期限，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收益及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现金流产生影响，符合广

大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控制分析 

1．法律、政策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和监管政策等

国家政策的变化将对经济运行和本信托项下投资项目产生一定影响，可能直接或者

间接影响信托利益和信托财产。 同时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宏观经济运行状

况可能对本信托项下投资项目产生影响，从而对信托利益和信托财产产生影响。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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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发生通货膨胀，则本信托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信托

利益和信托财产。 

北京信托和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跟踪国家法律、政策以及宏观经济状况，尽可

能地降低法律与政策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2．投资风险。 

（1）本信托项下的信托财产运作存在盈利的可能，也存在损失的风险。尽管

北京信托将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以公司获得最大

利益为目的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但并不意味着承诺信托财产运用无风险； 

（2）本信托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适合风险识别、

评估、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信托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信托合同》等）所记载

的预期收益率不代表北京信托的承诺； 

（3）北京信托依据信托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信托合同》等）管理各类信托

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该类信托财产承担。 北京信托因违背信托文件、处理信托事

务不当而造成各类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北京信托以自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公

司自担。公司将密切关注北京信托管理及运作信托财产状况以及交易对手经营、财

务状况，在北京信托或交易对手未履行相关义务或出现有关风险状况时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并公告。 

3．流动性风险 

信托终止时如本信托进行投资而持有的信托财产未全部变现，或以非资金形式

存在的信托财产无法以财产原状进行分配的，则本信托自动延期至信托所投资的全

部信托财产变现或以非资金形式存在的信托财产可以财产原状可分配之日。信托期

限内，信托单位可以向合格投资者转让， 流动性风险可控。 

4．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 

在管理、运用信托财产过程中，交易对手发生违约，将可能导致信托财产损失

和信托利益变化。 

北京信托和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交易对手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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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对手未履行义务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5．信托全部或部分提前终止或延期的风险 

若北京信托根据本信托的管理运行情况决定提前终止全部或部分信托，将可能

对本公司的利益造成影响。 若信托期限届满时，信托财产未全部变现且本公司未指

令北京信托以信托财产现状的方式进行信托利益分配的，信托将延期，从而对投资

者的利益造成影响。 

北京信托将定期和不定期向本公司披露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情况，若

遇到重大影响信托财产安全和信托利益实现的情况，北京信托将进行特别信息披露。 

公司也将随时关注上述情况，及时披露。 

6. 受托人经营、 操作以及管理风险 

（1）按照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规定，信托公司需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批准方可经营信托业务。虽然北京信托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营运及管理，但无法保证其本身可以永久维持和符合监管部门的批准。如在信托存

续期间北京信托无法继续经营信托业务，可能会对信托产生不利影响； 

（2）若在信托存续期间北京信托不能遵守信托文件约定对信托实施管理，则

可能对信托产生不利影响。 

（3）在本信托的管理运作过程中，受托人项目管理团队的知识、经验、决策、

判断、技能等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占有以及对投资的判断，由此可能导致信托财产损

失和信托利益变化。 

北京信托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风险防范体系， 独立的稽核检查制度以及相

应的人事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 最大限度避免因管理风险导致信托财产损失和信托

利益变化。 公司将与北京信托签署信托合同及有关信托文件，约定各方职责，并督

促北京信托按照合同约定切实履行受托职责。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龙涛、董安生、郭国庆、杜家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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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并基于自身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延长信托项

目期限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信托项目期限的

议案》，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与体系，能够合理有效的控制投资风险，

确保资金安全。 

3．公司本次延长信托项目期限，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

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发展。 

4．本信托为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的信托计划，具有一定投资风险。公司董

事会及管理层已对受托人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交易履约情况、有关

信托合同、信托资金投向、信托资产保障措施等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与

风险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信托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投信托累计投资金额为 4.5亿元，占公司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6.10%。 

上述信托事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7月 9 日 


